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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5_9C_B0_E

6_96_B9_E6_95_99_E8_c27_32281.htm 【发文字号】国家教委

令第3号 【批准日期】 【发布日期】1989.08.01 【实施日期

】1989.08.01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部门规章 地

方教育电视台站设置管理规定 （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3号

1989年8月1日） （相关文章: 部门规章2篇2次） 第一条 为加

强地方教育电视台、教育电视收转台、卫星教育电视接收站

（以下简称教育电视台、站）的管理，根据国家无线电管理

委员会《关于地方小功率教育电视台频道管理的通知》，特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地教育电视台、站，在地方政府领导

下，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统一管理。 第三条 各地教育

电视台、站的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贯彻“小功率，多布点”

和“谁建站、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根据教育的需要和可能，按下列范围建立： （一）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可

建立教育电视台； （二）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可建立教育

电视收转台； （三）教学单位可建立卫星教育电视接收站。 

第四条 教育电视台、站的任务： （一）教育电视台可以转播

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的教育电视节目，并可制作、播出适合

当地教育需要具有地方特点的教育节目； （二）教育电视收

转台可收转中国教育电视台、地方教育电视台播出的教育节

目，不自制教育电视节目； （三）卫星教育电视接收站只接

收或收录、复制中国教育电视台、地方教育电视台播出的教

育节目； （四）教育电视台、站播出的节目必须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严禁播出有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节目，并应按其

服务范围和对象，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选择、组合、编排

教育节目，按照教育对象合理调整安排播出时间； （五）凡

需接收外国卫星电视教育节目的院校，须经省教育行政部门

批准，报国家教委备案，方可接收指定国家卫星播出的特定

教育电视节目。收录节目应有专人严格管理，只做内部参考

，不准复制外传。 第五条 建立教育电视台和收转台应具备下

列基本条件： （一）有必要的建设投资和事业经费。根据国

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委、财政部等九部委《关于利用卫星

电视开展教育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地方建台的投资和

事业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或部门预算，经地方政府批准也

可向受益部门集资。各地用地方机动财力和预算外资金建立

教育电视台和收转台，其电视发射功率不超过３００瓦的建

设投资，经省计划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可不纳

入地方基建计划控制规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